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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三塘湖矿区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三塘湖矿区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勘查区位于巴里坤县城正北 120km，三

塘湖镇以西（方位 295°）45km 处。 
建设单位联系人 李工 

项目名称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三塘湖矿区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一期工程(500 万吨/年)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项目 

项目简介 三塘湖矿区石头梅一号露天煤矿勘查区位于巴里坤县城正北 120km，三塘湖镇以西（方位 295°）45km 处，行政区划属巴里坤县管

辖。勘查区东西长约 9.54km，南北宽约 10.77km，面积 102.75km2。地理坐标(北京 54)：东经 92°53′35″-93°06′04″，北纬 44°

26′16″-44°32′25″，中心地理坐标(北京 54)：东经 92°59′49″，北纬 44°29′21″，勘查区内交通条件一般，多为勘查施工

时临时修建的砂石便道。勘查区外围交通条件好，勘查区南部约 3km 为 S332 省道，该省道西至木垒县鸣沙山，东至三塘湖镇。三塘

湖镇有公路可直达巴里坤县、淖毛湖镇和老爷庙口岸等。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徐志伟 现场调查时间 2018 年 8 月 25 日 

现场检测人员 — 现场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李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煤尘、矽尘、一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噪声、高温、低温、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预

期接触水平 

拟建项目如能按照职业病防护补充措施及建议中的工程防护、个体防护、职业卫生管理等内容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各岗位职业病危

害因素的接触水平均能符合国家标准限值的要求，分析见下表。 

评价 

单元 
子单元 岗位/工种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可研条件下预计接触浓度（强度）

范围 

采取综合措施后的预期接触水

平 

剥离与采

煤 

系统 

爆破 

单元 
钻机司机 

矽尘 （呼尘）0.7~1.84 mg/m3 ＜50%OELs 

噪声 ＜83.7 dB(A) ＜OELs 

采剥 

单元 

采煤台阶挖掘机

司机 

煤尘 （呼尘）＜1.72 mg/m3 ＜50%OELs 

噪声 ＜78.2 dB(A) ＜OELs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2.7 mg/m3 

0.03 mg/m3 

0.2 mg/m3 

＜50%OELs 

采煤台阶自卸车

司机 

煤尘 （呼尘）＜1.88 mg/m3 ＜50%OELs 

噪声 ＜78.2 dB(A) ＜OELs 

剥离面挖掘机司

机 

矽尘 （呼尘）0.7~1.37 mg/m3 ＜50%OELs 

噪声 ＜82.4 dB(A) ＜OELs 

剥离面自卸车司

机 

矽尘 （呼尘）0.7~1.83 mg/m3 ＜50%OELs 

噪声 ＜78.6 dB(A) ＜OELs 

排土 

单元 

履带式推土机司

机 

矽尘 （呼尘）0.7~1.13mg/m3 ＜50%OELs 

噪声 ＜84.3 dB(A) ＜OELs 

选煤厂 

破碎筛分

单元 

破碎工 
煤尘 （呼尘）＜2.35mg/m3 ＜50%OELs 

噪声 ＜84.3 dB(A) ＜OELs 

巡检工 
煤尘 （呼尘）＜1.92mg/m3 ＜50%OELs 

噪声 85~100.4dB(A) ＜OELs 

储煤 

单元 

储煤仓 

巡检工 

煤尘 （呼尘）＜2.43mg/m3 ＜50%OELs 

噪声 85~92.1 dB(A) ＜OELs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9.2 mg/m3 

0.04 mg/m3 

0.2 mg/m3 

＜50%OELs 

辅助生产

系统 

供配电单

元 
巡检工 工频电场 ＜0.458 kV/m ＜50%OELs 

给排水单

元 
巡检工 

硫化氢 <0.59 mg/m3 ＜50%OELs 

噪声 ＜77.4 dB(A) ＜OELs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与建议： 

一、职业病危害类别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该项目属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

录（2012 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中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结合对拟建项目职业

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二、单项评价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对该项目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结论如下：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项 符合项 基本符合项 不符合项 评价结果 

1  总体布局 9 9 0 0 符合 

2  
生产工艺与设备布

局 
6 6 0 0 符合 

3  建筑卫生学 7 7 0 0 符合 

4  辅助用室 5 3 2 0 在采取补充措施后能符合 

5  防护设施 16 14 0 2 在采取补充措施后能符合 

6  个人防护用品 - - - - 在采取补充措施后能符合 



7  应急救援 8 3 0 5 在采取补充措施后能符合 

8  职业卫生管理 11 1 0 10 在采取补充措施后能符合 

三、总体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拟建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等资料，拟建项目基本执行了我国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有关规定。拟建项目在今后工

程的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若能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工程防护、个体防护、职业卫生

管理等）建议予以落实，预计项目建成后，拟建项目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能够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

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四、职业病危害防护补充措施 

1、防尘措施补充 

（1）4 台 20t 洒水车配置不足，根据该煤矿规模，建议增加 20t 洒水车至 10 台。剥离运输道路及坑内运煤道路使用带压式洒水

车洒水，减少路面扬尘的产生。 

（2）矿区作业车辆如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推土机等的驾驶室定期更换密封条，保持驾驶室的密闭性能，防止环境中粉尘

扩散进入驾驶室。 

（3）采场运输道路应根据地段不同选择不同的铺设方式，面层选用河床沙砾石物料铺垫。 

（4）采场运输道路应做好养护工作，出现沟槽应及时处理，排出积水，用石料把坑洼填平压实。平路机巡视时应及时清楚掉落

在道路上的石块等杂物。定期从采场拉运粗砂恢复路面的磨耗层,用平路机推刮，厚 2~3cm，然后及时洒水，碾压成型。 

（5）自卸车装载原煤和剥离物要适中，不要超载、偏载，以免掉块。 

（6）排土场应采取限定空重车道路，路面用砂砾石物料铺设，到界排土场应采取洒水、碾压、团结，禁止扰动等防尘措施。 

（7）采装前进行预洒水，待原煤和剥离物湿润后再进行采装作业。 

（8）转载点、皮带机头落差应小于 0.5m，如果超过 0.5m，必须安设溜槽或者导向板。各个转载点应安设喷雾装置降尘（喷雾压

力应大于 0.7MPa）或采用密闭尘源除尘器抽尘净化措施。 

（9）破碎站自卸车处设置双层挡尘帘，采取半封闭卸车，并设置湿式除尘器。 

（10）振动筛筛板部分可设置除尘罩，除尘罩与筛板之间留一定的距离，并使用软性材料进行密封，除尘罩连接袋式除尘器。 

（11）输煤走廊处应设置湿式除尘器，转载点落煤处应安装防尘密闭罩，同时配备无动力负压除尘器进行除尘。 

（12）落煤塔式储煤仓中履带推土机、前装机的驾驶室定期更换密封条，保持驾驶室的密闭性能，防止环境中粉尘扩散进入驾驶

室。 



（13）在采掘场、排土场四周设置自动洒水喷雾降尘设施。 

2、防毒措施补充 

（1）调整作业参数，尽量避免剥离面煤的长期暴露，一定程度上切断煤的供氧通道，防止煤炭自燃。 

（2）优化采剥计划并合理的安排穿孔爆破，减少破碎煤体集中堆积的时间防止煤炭自燃。 

（3）煤仓、矸石仓应设置一氧化碳、甲烷、粉尘、温度传感器。 

（4）应设废机油、废物回收点，集中处理回收单位要有资质。 

3、防噪措施补充 

（1）加强破碎机、皮带输送机、振动筛等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检修，保障其正常运行，对安装有减振基础的高噪声设备应定时检

查其减振基础的磨损程度，确保减振基础能够起到减振防噪的作用。 

（2）筛分巡检工、储煤仓巡检工作为噪声超标岗位，还需重点监督以上工种佩戴耳罩。 

4、防高温及防寒措施补充 

（1）夏季提供绿豆汤、凉茶、仁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饮品和药品。 

（2）冬季注意为大型运输、采掘设备选用适当标号的燃油，加注防冻液，更换防冻润滑油，另外为防止上霜为车窗粘贴火玻璃。 

（3）为露天作业人员配备冻伤药品并提供葱姜热汤等御寒饮品。 

（4）增加移动式防暑和防寒休息间，在休息间内应布置空调系统、防暑防寒饮品。 

（5）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在高温季节的高温时段进行生产作业。 

（6）在控制室、休息室、医务室内应配备防中暑急救药品，包括藿香正气水、人丹等。 

（7）排土指挥工等工种在极端天气（高温、低温）下露天作业应适当缩短作业时间。 

5、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储煤仓事故自然排风装置的通风次数应至少为 12 次/小时，且与报警器联锁。 

地面储煤仓应定期清洗仓内壁，仓内应设置一氧化碳在线监测仪，如出现自燃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时，可采用干冰、液氮灭火。 

煤仓上口应设置一氧化碳、瓦斯、粉尘、温度传感器，皮带走廊、储煤仓粉尘每月测定一次或采用实时在线监测。 

（1） 地面生活水处理站的水池、阀门井、化粪池等设施， 应设置硫化氢报警器，警报值设置为 6.6ppm。  

（2） 污水处理站应设置通风设施或移动式通风设施，如设置固定式通风设施应设置在建筑物内下侧，在进行清淤作业前先进

行通风、检测，浓度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 

（3） 二氧化氯发生器事故轴流风机应设置在下侧，使气流组织为上进下排式。事故状态不小于每小时 12 次。 



（4） 坑下、储煤仓等有限空间作业时应考虑有毒有害气体集聚的情况，定期对有限作业环境进行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硫化氢的监测。 

（5） 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AQ/T 9002-2006）的要求编制应急预案，并按照公司制定

的应急救援预案和响应程序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6） 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AQ/T 9002-2006）的要求，企业应建立分公司级、区队级

的应急演练制度、制订各类事故的应急预案演练方案及应急救援事故的演练程序，并对各类应急演练做相应记录，在应急预案当中应

补充在爆破作业过程中、煤仓的一氧化碳中毒、淤泥清淤中毒和窒息的应急预案。 

（7） 保健急救站的人数应根据工作场所的规模、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特点、劳动者人数，按照 0.1%～5%的比例配备，应根据

企业规模和接触人员的数量、程度等因素配备符合要求的急救药品及器材。在进行医疗服务时还应注重对作业人群的心身疾病的筛查

和心理疏导。 

（8） 针对硫化氢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以及密闭空间作业的应急救援设备应包括至少两台正压呼吸器，便携式一氧化碳报警器、

便携式硫化氢报警器、氧含量仪、局部通风机等。 

6、综合性措施补充 

（1）建筑卫生学补充措施：值班室、储煤仓装车操作间在进行照明设计时应保证照度能达到 300xl。 

（2）辅助用室补充措施 

1）拟建单位的车间卫生等级为 3 级，应在生活区设置集中浴室，浴室内一般按照 4 个~6 个淋浴器设置一具盥洗器，淋浴器的设

计使用人数不得超过 9 人/具。按最大班组劳动定员 250 人计算，淋浴器应设置 28 个，盥洗器可设置 5 个。 

2）应设置更/存衣室，便服室、工作服室和按照同柜分层存放的原则设计。更衣室可以和休息室合并。 

3）按劳动定员总人数 715 人计算，男厕所应设置 17 个蹲位，女厕所应设置 4 个蹲位。小便器的数量与蹲位数量相同。 

（3）个人防护用品补充措施 

拟建项目可研报告中提及了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但未建立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发放标准等。个体防护用品应根据《煤矿职

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AQ 1051-2008)中的要求配备，拟建项目应制订《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和《劳动保护用品发

放标准》，个体防护用品的采购、发放和管理应有制度保障。 

接触煤尘的采煤台阶挖掘机司机、采煤台阶自卸车司机、破碎工、破碎铲车工、破碎巡检工、储煤仓巡检工应配备 KN90 以上防

尘口罩。 

接触矽尘的钻机司机、爆破工、剥离面挖掘机司机、剥离面自卸车司机、排土场履带式推土机司机应配备 KN95 以上防尘口罩。 



破碎站破碎工、巡检工应配备 SNR17~34 的防噪耳塞，其他工种在接触噪声大于 80dB（A）的工作场所时可考虑佩戴适宜的耳塞

进行防护。 

对电焊工配备焊接面罩、防尘毒口罩、焊接手套、焊接防护服、翻毛皮鞋等。 

机床操作工人应发放平光眼镜。 

在冬季高寒季节应对地面作业人员配备防寒服、防寒手套、防寒帽、防寒靴。 

按照《煤矿职业安全卫生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标准》(AQ 1051-2008)的要求补充配备洗发液、擦脸油、沐浴液、防晒霜、防风沙眼

镜、防振手套、高压绝缘手套、高压绝缘胶鞋、防沙眼镜。 

7、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1） 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并设置至少 1 名职业卫生管理专职人员。 

（2） 编制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包括：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职

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

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

度、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3） 制定职业卫生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并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4） 委托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在签订体检合同时，明确体检人数、体检项目和出具职业健康

体检总结报告的要求。体检人数除本单位职工外还应包括外包作业人员，体检项目应根据 GBZ 188-2014 中粉尘、噪声、高温、手传振

动、一氧化碳等职业病危害因的体检必检项目。 

（5） 拟建项目应补充职业病防护设施投资概算的内容，包括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个人防护用品、职业病培

训、警示标识等方面的经费预算。 

（6） 建设单位应与外包单位签订职业卫生管理责任书，明确在生产过程中建设单位和外包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7）     建设单位需配备的监测设备以及监测周期：按照《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的要求，建设单位需对粉尘、

噪声、化学毒物等有害因素进行日常监测，需配备经培训的至少 2 名兼职监测人员。 

五、建议 

1、建设施工过程措施建议 

该项目施工过程以土建施工、电气施工、钻孔作业、喷漆作业、电焊作业为主，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粉尘、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硫化氢、氮氧化物、硫化氢、苯系物、臭氧、锰及其化合物、噪声、高温、手传振动、全身振动、紫外辐射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该项目应按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GBZ/T 211-2008）

采取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建设单位应要求建设工程施工方能严格按照《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51 号）和《职

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做好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并明确法律责任。 

施工单位应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有专职人员负责。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方案；

根据各工种岗位的需要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用品；根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

护监督管理办法》对施工人员进行职业健康监护。 

2、建议 

（1） 按本报告“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内容，完善相关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及制度，补充防尘、防毒、防噪、防暑、防寒、个

体防护等相关措施。 

（2） 该公司应根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职工上岗前体检工作，体检周期应按照《煤矿作业场

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的要求进行。 

（3） 该公司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4） 该项目应在竣工验收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1、选煤厂职业病危害评价需专章编写阐述；筛分、破碎作业地点噪声超标，应设置隔音设施。 

2、拟建项目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来源分析，应与作业人员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相对应。 

3、补充落煤塔式储煤仓中履带推土机、前装机司机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及防护措施建议。 

4、补充排土指挥工的岗位危害因素分析。 

5、剥离台阶矽尘、煤尘超标，应加强洒水降尘设施。 

6、4 台 20t 洒水车配置不足，应补充洒水车数量或在采掘场、排土场四周设置自动洒水喷雾降尘设施。 

7、细化劳动定员中生产人员岗位设置情况，并对各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 

8、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